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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和投资金额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电科芯片”）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电源集成电

路应用产业园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和投资总额。 

 本次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主体仍为电科芯片全

资子公司深圳市瑞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晶实业”）。 

 本次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和投资金额调整事项已经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金公司”）对该事项出具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本次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和投资金额调整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需上级单位审批后方可实施。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益

丰润勤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306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87,110,185 股，发行价格为 4.81 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人民币 899,999,989.85 元。2021 年 12 月 16 日，公司收到特定投资者实际

缴纳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899,999,989.85 元，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 17,000,000.00

元后，到账金额人民币 882,999,989.85 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大信验字[2021]第 1-10045 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集中管理，公司已与独立财务顾问、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详见公司

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披露的《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根据《中电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实施单位 募投项目 投资总额 
预计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自有资金

投资额 

1 

重庆西南集成电

路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高性能无线通信及新能源

智能管理集成电路研发及

产业化建设项目 

41,006.38 33,656.38 7,350.00 

2 
重庆中科芯亿达

电子有限公司 

高性能功率驱动及控制集

成电路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12,187.80 12,084.79 103.02 

3 
深圳市瑞晶实业

有限公司 

智能电源集成电路应用产

业园建设项目 
32,792.11 31,837.00 955.11 

4 补充流动资金 12,421.83 12,421.83 - 

合计 98,408.13 90,000.00 8,408.13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和投资金额调整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拟变更实施地点和投资金额调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深圳市瑞

晶实业有限公司实施的智能电源集成电路应用产业园建设项目，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需上级单位审批后方可实施，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投项目 变更事项 调整前 调整后 

智能电源集

成电路应用

产业园建设

项目 

实施地点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环常南路 9 号时代

智汇工业园（生产基地） 

深圳市龙岗区大运新城青春路与飞扬路

交汇处启迪协信科技园（研发中心） 

广东省深圳市龙

岗区宝龙街道新

能源二路宝龙专

精特新产业园 

投资总额 32,792.11 32,434.00 

自有资金投资额 955.11 597.00 

预计募集资金投

资金额 
31,837.00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和投资金额调整的原因 

1、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原因 

变更后的项目实施地点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核心地段，交通便利，龙岗区政

府为招商引资，其销售价为周边同档次厂房售价的30%—50%，本次龙岗区参

选企业800余家，瑞晶实业以自身的优越条件通过多次甄选后最终在25家企业内

获得购置资格。目前该园区土地资源稀缺，供应链配套成熟，具有较大保值增

值空间。同时，深圳市人才聚集效应优于东莞市，瑞晶实业能够继续享受龙岗

区各项优惠扶持政策，并减少因搬迁导致的员工离职赔偿。 

2、投资金额调整的主要原因 

因项目实施地点发生变更，场地购置费用及装修费用有所调整。场地购置

及装修费用原披露金额为24,600.00万元，变更后场地购置及装修费用调整为

24,115.9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48.80万元； 

原披露预备费用为955.11万元，变更后预备费用调整为98.30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1,800.00万元； 

原披露采购设备387台，合计金额7,237.00万元，变更后采购设备268台，合

计金额6,171.00万元，设备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原披露计划购置的部分设备不满足

现有的生产条件，无需再购买。 

五、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和投资金额调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项目

运作需要，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

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及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

有效。 



六、提请授权事项 

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包括但不限

于与本次募投项目变更相关的备案、环评等手续，以及签署募投项目实施相关

协议等事项。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募投项目完

成之日止。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及投资金额调整主要系公司基于目前生产

经营和设备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公司生产布局、未来资金安排的预判下做出

的相应调整，相关变更已经上市公司和行业专家充分论证和审议，符合公司未

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规定，董事会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及投资金额调整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变化而做出的合理安排，对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公司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该议案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有效，符合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及投资金额调整。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和投资金额调整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和投资金额调整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变化而做出的合理安排，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

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和投资金额

调整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四）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及投资金额调整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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